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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0）京 0106 民初 5208 号

原告：赵春生，男，1943 年 2 月 23 日出生，汉族，国营北

京曙光电机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园三区 315 楼

2306 号。

原告兼原告赵春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林，男，1955 年

7 月 25 日出生，汉族，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退休职工，住

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里 20 号楼 9 单元 601 号。

原告：赵春弟，男，1948 年 1 月 1 日出生，汉族，国营北京

曙光电机厂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朝阳区曙光里 34 楼 6 门 702 号。

原告：赵春丽，女，1957 年 4 月 11 日出生，汉族，北京中

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退休职工，住北京市海淀区师大北

路 21 号楼 2 单元 1307 号。

原告：赵苏琴，女，1951 年 12 月 19 日出生，汉族，烽火通

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恒

大金比天下 292-1（一期）。

赵春丽、赵苏琴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新村（赵春丽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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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北京市海淀区师大北路 21 号楼 2 单元 1307 号。

被告：鞠金如，女，1937 年 2 月 9 日出生，汉族，北京佑安

医院退休职工，住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东里 27 楼 3 门 102 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河北震河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

授权。

被告兼被告鞠金如委托诉讼代理人：鞠栗量（曾用名栗量，

鞠金如之子），男，1972 年 11 月 22 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

京市大兴区同兴园 18 号楼 7 门 602 号

原告赵春弟、赵春林、赵春丽、赵春生、赵苏琴与被告鞠金

如、鞠栗量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9 年 6 月 11 日作出（2018）

京 0106 民初 6098 号民事判决书。赵春丽、鞠金如、鞠栗量不服

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作出（2019）京 02 民终 10849 号

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

了审理。原告兼原告赵春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春林，原告赵春

弟，原告赵春丽及其与赵苏琴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新村，被

告鞠金如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晓军，被告兼被告鞠金如的委托诉

讼代理人鞠栗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春弟、赵春林、赵春丽、赵春生、赵苏琴向本院提出诉讼

请求：1.依法分割鞠金如在北京银行 040010141504 账号内存款

60 631.55 元；2.依法分割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同兴园 18 号楼 7 门

602 号房屋（以下简称 602 号房屋）；3.依法分割被继承人赵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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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抚恤金 215 144.8 元和丧葬费 5000 元；4.依法分割被继承人赵

仲三工商银行账号为 0200006201009829811 的账户中，2017 年 10

月 11 日被支取的 30 000 元、2017 年 11 月 8 日被支取的 80 000

元、2017 年 11 月 16 日被支取的 80 000 元、2017 年 11 月 18 日

被支取的 42 700 元以及账户内余额 92.74 元，赵仲三工商银行账

号为 0200020301033532314 的账户中，2017 年 11 月 19 日被支取

的80 000元、2017年11月22日被支取的21 700元以及余额122.14

元；5.鞠栗量、鞠金如返还上述被取走的款项产生的利息；6.诉

讼费、评估费由鞠金如、鞠栗量承担。事实和理由：赵仲三与闫

金兰系赵春弟、赵春林、赵春丽、赵春生、赵苏琴之父母。闫金

兰去世后，赵仲三与鞠金如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7 年 11

月 13 日，赵仲三去世后，继母鞠金如没有主持开过家庭会议，赵

春林等人多次和赵仲三继子鞠栗量商讨分配赵仲三抚恤金、遗产

等相关情况未果，故诉至法院。

鞠金如、鞠栗量辩称，赵仲三虽然子女众多，但该五名亲生

子女均以不同的理由躲避应尽的赡养义务。在这个问题上，赵仲

三在世时的录音中已经表达很明确了，鞠栗量在照顾和履行赡养

义务上全心全意，无微不至。赵仲三生前一直与鞠金如、鞠栗量

共同生活，鞠栗量对赵仲三尽了更多的赡养义务。赵仲三在生前

留有录音遗嘱及自书遗嘱，本案应该按照遗嘱继承办理，不应属

于法定继承。赵仲三的遗产应该按照遗嘱的内容执行，房子、存

款、抚恤金、丧葬费均留给鞠金如。赵仲三的其他子女就赵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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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丧事的费用未出一分钱，这笔钱应由所有继承人共同分担，我

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另外，因赵春林等原告的阻挠，赵仲三

的单位至今未将赵仲三的抚恤金及丧葬费发放给我们，我们要求

赵春弟、赵春林、赵春丽、赵春生、赵苏琴向我们支付上述款项

自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28 日的利息，共计 4823.16

元。综上，我们不同意赵春弟、赵春林、赵春丽、赵春生、赵苏

琴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赵仲三与闫金兰原系夫妻关系，育有子女五人，即长子赵春生、

次子赵春弟、三子赵春林、长女赵苏琴、次女赵春丽。闫金兰于

1981 年 10 月 30 日因死亡注销户口。鞠金如与栗国章原系夫妻关

系，二人育有二子，长子栗皓，次子鞠栗量（曾用名栗量）。1977

年 2 月 24 日，栗国章因死亡注销户口。1983 年 11 月 26 日，赵

仲三与鞠金如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因赵仲三与鞠金如再婚时

鞠栗量未成年，故赵仲三、鞠金如婚后与鞠栗量共同生活。2017

年 11 月 13 日，赵仲三死亡。赵仲三生前，鞠栗量对其尽义务较

多。

2013 年 8 月 28 日，鞠金如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

院签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自管公房买卖契约》，

约定由鞠金如购买 602 号房屋。现该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为鞠金

如。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北京大地盛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

司对 602 号房屋现价值进行评估。2022 年 4 月 26 日，该公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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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房地产估价报告》，载明 602 号房屋估价结果为总价 2 840 000

元。赵春弟、赵春林、赵春丽、赵春生、赵苏琴交纳评估费 9600

元。

赵仲三生前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职工，赵仲

三去世后，单位为其发放的抚恤金 215 144.8 元、丧葬费 5000 元

尚未领取。

赵 仲 三 名 下 存 款 情 况 如 下 ： 1.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账 号

0200006201009829811：2017 年 11 月 14 日余额为 122 703.9 元，

2017 年 10 月 11 日、2017 年 11 月 8 日、2017 年 11 月 16 日、11

月 18 日，鞠栗量分别自该账户中支取 30 000 元、80 000 元、

80 000 元、42 700 元。截至 2018 年 3 月 21 日，该账户内有存款

92.74 元。2.中国工商银行账号 0200020301033532314：2017 年 9

月 21 日余额为 101 774.45 元，2017 年 11 月 19 日、2017 年 11

月 22 日，鞠栗量分别自该账户支取 80 000 元、21 700 元。截至

2018 年 3 月 21 日，该账户内有存款 122.14 元。审理中，鞠栗量、

鞠金如称鞠栗量已将取出的 334 400 元存款交给鞠金如。

鞠金如在北京银行 040010141504 账号内 2017 年 11 月 13 日

余额 60 631.55 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 日余额为 6001.43 元。

赵春丽提交微信记录、照片、电话录音、电力医院病历等证

据，欲证明其十分关心父亲赵仲三。赵春弟提交照片，欲证明其

对赵仲三尽了赡养义务。赵苏琴提交照片、视频、证明，欲证明

其对赵仲三精神上、物质上的关爱以及鞠栗量未尽赡养义务。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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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生提交照片，欲证明其对赵仲三尽了关心、照顾的义务。赵春

弟、赵春林、赵春丽、赵春生、赵苏琴对上述证据均表示认可。

鞠金如、鞠栗量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鞠栗量提交：1.赵仲三的《遗嘱》一份，欲证明赵仲三曾书

写遗嘱，对 602 号房屋进行处分。该遗嘱载明：以德为本，事实

就是，本着公证的精神来写这份遗嘱，一定要做到，谢谢。在住

宅问题上保持现状，不要互相干扰，一切保持原状，仅仅是少了

我这个人而已，小量你妈现思维有些紊乱，要体谅，不要用你的

思维要求你妈，说话声音要小，不要喊。致丧以小量为主（因为

他熟悉一切）办事利落但别人也要协助，不要袖手旁观。赵春弟、

赵春林、赵春丽、赵春生、赵苏琴对该份遗嘱的真实性及证明目

的均不认可。2.录音，欲证明赵仲三生前留有遗嘱，除鞠栗量外，

其余子女未尽到应有的赡养义务。赵春弟、赵春林、赵春丽、赵

春生、赵苏琴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3.北京

市殡仪服务及自选殡葬用品收费协议书、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发

票联、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收据、寿衣寿盒收据、赵仲三护工费

收据、上品易购发票、电力医院收费单。欲证明，鞠栗量为赵仲

三生前支付相关费用 5133 元，为其死后为办后事支付费用共计

30 470 元，另有 60 元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赵春弟、赵春林、

赵春丽、赵春生、赵苏琴仅对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出具的票据金

额予以认可，其余金额均不予认可。4.情况说明、入户记录表复

印件、汇总表等。欲证明赵仲三生前都是由鞠栗量一人赡养。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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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弟、赵春林、赵春丽、赵春生、赵苏琴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

证明目的均不认可。5.鞠栗量申请证人隋雪英、赵俊琴出庭作证，

欲证明赵仲三生前曾留有录音遗嘱。赵春弟、赵春林、赵春丽、

赵春生、赵苏琴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鞠金如对鞠栗量提交的证

据表示认可。

另，鞠金如、鞠栗量主张在本案原审审结后，发现赵仲三在

2017 年 6 月 23 日留有自书遗嘱一份，按照该遗嘱，在赵仲三的

遗产范围内给付五原告每人 20 000 元，其他财产由鞠金如处理，

与原告无关，提交了《遗嘱》一份。经质证，赵春弟、赵春丽、

赵苏琴对该遗嘱不予认可。经鞠栗量、鞠金如申请，本院委托北

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对上述遗嘱第三页落款处“赵仲三”是否本

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该鉴定中心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向本院出

具函件，要求补充 2017 年“赵仲三”签名字迹样本原件。经询问，

双方均未补充提交。2021 年 12 月 8 日，该鉴定中心出具《终止

鉴定告知书》，载明因样本数量较少且“赵仲三”签名字迹书写

特征不稳定，不满足与检材“赵仲三”签名字迹进行比较检验的

条件，决定对本案予以终止鉴定。后，鞠栗量、鞠金如以其未参

与摇号过程、《终止鉴定告知书》中载明的联系人不具备鉴定执

业资质等为由要求重新进行笔迹鉴定。

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

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

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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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本案中，

赵仲三与鞠金如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 602 号房屋及存款均系

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一半份额，赵仲三享有的部分在其死亡

后为其遗产，应予分割。

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

办理。以录音形式订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鞠栗量所提交

的“录音遗嘱”，系鞠栗量与赵仲三的谈话录音，且该录音内容

未显示录音时间及有见证人在场，亦不能确定该录音内容系赵仲

三设立遗嘱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录音遗嘱的形式要件、实质

要件，应属无效。关于自书遗嘱，其中一份遗嘱不符合遗嘱的形

式要件及实质要件，应属无效。关于 2017 年 6 月 23 日遗嘱，在

被继承人赵仲三死亡前，鞠金如与其共同生活，且被继承人死亡

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鞠金如、鞠栗量表示在原审一审结束后整

理遗物时发现，故该遗嘱于二审中提交，与常理不符。赵春丽、

赵春弟、赵苏琴对该遗嘱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根据相关规定，鞠

金如、鞠栗量作为持有遗嘱并主张遗嘱真实一方，应承担遗嘱真

实性举证证明责任。因样本数量较少且“赵仲三”签名字迹书写

特征不稳定，不满足与检材“赵仲三”签名字迹进行比较检验的

条件，鉴定机构无法得出鉴定结论，鞠金如、鞠栗量应承担举证

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次鉴定不存在法律规定的重新鉴定情形，鞠

金如、鞠栗量申请重新鉴定，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本院对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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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23 日遗嘱不予采信。鞠栗量、鞠金如主张按照赵仲三的遗

嘱继承诉争财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赵仲三

的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

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

产时，可以多分。因鞠金如与赵仲三共同生活，鞠栗量对赵仲三

照顾较多，在分配遗产时鞠金如、鞠栗量应当多分。考虑到 602

号房屋的实际情况，应归鞠金如为宜，鞠金如应给付鞠栗量、赵

春弟、赵春林、赵春丽、赵春生、赵苏琴相应的房屋折价款。关

于存款，赵仲三死亡时，其与鞠金如的银行存款，以及鞠栗量从

赵仲三账户中取出的 334 400 元，均为赵仲三、鞠金如的夫妻共

同财产，由赵仲三、鞠金如各占一半份额，赵仲三的份额，由赵

仲三的继承人继承。因上述存款凭证均由鞠金如保管，故以归鞠

金如所有为宜，鞠金如应给付其他权利人折价款。

关于鞠栗量主张其为赵仲三垫付费用一节，根据相关证据，

鞠栗量在赵仲三死亡后支出的合理殡葬费用共计 30 470 元，此费

用应由赵春弟、赵春林、赵春丽、赵春生、赵苏琴、鞠栗量、鞠

金如分担。鞠栗量主张在赵仲三生前为其支付的护工费、护理用

品费等，均属于赡养范畴，鞠栗量以此为由要求各继承人分担，

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赵仲三的抚恤金、丧葬费问题。抚恤金及丧葬费均产生

在赵仲三死亡之后，不属于赵仲三的遗产范围。现赵仲三的近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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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均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并提出分割请求，本着家事案件一并

处理的原则，本案一并处理上述财产的分割。但在分割时应考虑

优先照顾被抚养人的利益及与死者的亲疏远近、与死者共同生活

的紧密程度及生活来源等因素进行适当分割。结合本案的实际情

况，鞠金如应当多分，剩余部分由赵春弟、赵春林、赵春丽、赵

春生、赵苏琴、鞠栗量均分。鞠栗量、鞠金如要求赵春弟、赵春

林、赵春丽、赵春生、赵苏琴给付其二人因单位暂缓发放赵仲三

丧葬费及抚恤金，从而产生的利息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本

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三

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同兴园 18 号楼 6 层 7-602

号的房屋归鞠金如所有；鞠金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分

别给付赵春弟、赵春林、赵春丽、赵春生、赵苏琴房屋折价款各

125 000 元，给付鞠栗量房屋折价款 360 000 元；

二、赵仲三在中国工商银行账号 0200020301033532314 内的

存款 122.14 元、在中国工商银行账号 0200006201009829811 内的

存款 92.74 元以及鞠栗量取出的 334 400 元，均归鞠金如所有；

鞠金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给付赵春弟、赵春林、

赵春丽、赵春生、赵苏琴各 15 000 元，给付鞠栗量 20 000 元；

http://129.0.1.101/law?fn=chl580s845.txt&dbt=c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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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鞠金如在北京银行账号 040010141504 内存款 6001.43 元

归鞠金如所有；鞠金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给付赵

春弟、赵春林、赵春丽、赵春生、赵苏琴各 3000 元，给付鞠栗量

5000 元；

四、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未发放的赵仲三的抚

恤金 215 144.8 元、丧葬费 5000 元，均归鞠金如所有；鞠金如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给付赵春弟、赵春林、赵春丽、

赵春生、赵苏琴、鞠栗量各 26 000 元；

五、鞠栗量垫付的殡葬费 30 470 元，由赵春弟、赵春林、赵

春丽、赵春生、赵苏琴、鞠栗量各负担 4300 元，由鞠金如负担

4670 元；赵春弟、赵春林、赵春丽、赵春生、赵苏琴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分别给付鞠栗量 4300 元，鞠金如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鞠栗量 4670 元；

六、驳回赵春弟、赵春林、赵春丽、赵春生、赵苏琴、鞠金

如、鞠栗量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33 880 元，由赵春弟、赵春林、赵春丽、赵春生、

赵苏琴各负担 3600 元（已交纳），由鞠金如负担 8580 元（已交

纳 684 元，余款 7896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由

鞠栗量负担 73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鉴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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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963 元，由赵春弟、赵春林、赵春丽、赵春生、赵苏琴各负担

423 元（已交纳）；由鞠金如负担 10949.5 元、鞠栗量负担 5898.5

元（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赵春弟、赵春林、赵春丽、

赵春生、赵苏琴）。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倩

审 判 员 冯 媛

审 判 员 倪 燕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邵胜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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